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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沪退役军人局发〔2021〕64 号

关于进一步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财政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

建设重要批示精神，进一步建强服务机构，提升服务质量，强

化工作保障，现结合实际，就深化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

建设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推进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

认真贯彻《上海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（站）建设管理指

导标准》（沪退役军人局办发〔2021〕6 号），深化落实“全

覆盖”“五有”要求，加强场所环境建设，体现“军”的特

色，打造温馨暖心之家，并建立健全各项制度。要全面加强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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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退役军人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工作部署和业务指导，推进退役

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，全面提升队伍政治素养和服务能力，

协调多方资源，为退役军人提供便捷、精准的服务保障。

二、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工作

按照《关于印发〈庆祝建党百年促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

（站）政治文化环境建设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国家退役军人

服务中心发〔2021〕3 号）精神，结合党史学习教育，挖掘辖

区红色资源，传承红色基因，切实打造一批“富有特色、感染

力和影响力”的红色退役军人服务站。强化思想政治引领，分

级做好退役军人党员教育管理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员队

伍、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，打造服务品牌，挖掘培树退

役军人优秀典型。要利用多种方式，广泛深入宣传党和政府对

退役军人的关心关怀，做好新兵入伍“四尊崇”、退役返乡

“五关爱”、日常关怀“六必访”，营造拥军崇军浓厚氛围。

三、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工作水平

要紧抓就业创业、优抚帮扶、走访慰问、权益维护等服务

工作，不断提升服务能力。要做好就业创业服务，摸清就业创

业需求，协调落实相关政策，强化退役军人培训，促进就业创

业供需对接。要做好优抚帮扶服务，摸清辖区内困难退役军人

数量及情况，落实各项优抚政策，运用各类资源提供多样化帮

扶服务。要做好走访慰问服务，督导基层服务站做好常态化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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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慰问工作，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。要做好权益维护

服务，广泛宣传政策法规，积极引入社会力量，为退役军人提

供心理疏导、行政调解、法律咨询等服务，主动排查化解矛

盾，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。

四、进一步夯实服务保障工作基础

要加强辖区内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管理，做好常

态化信息采集工作，做到数据完整准确、动态更新。要围绕就

业创业扶持、优抚帮扶、走访慰问、权益维护、常态化联系等

工作，有针对性地建立台账，为精准服务提供支撑。要推进退

役军人信息化建设，充分运用“一网通办”政务服务平台，开

展“军人退役一件事”等业务线上办理工作，提升业务办理工

作效率。

五、进一步加强服务工作经费保障

要加强经费保障，坚持市区统筹、专款专用、科学管理、

注重绩效的原则，结合市下达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经

费，合理安排区级配套资金。相关经费可用于服务机构政治文

化环境建设、氛围营造，开展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、教育培

训、就业创业、权益维护、优抚帮扶、褒扬激励等工作，为退

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服务项目等，不得用于支付各类罚

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，编制人员工资、奖励性支出，国家及

本市规定禁止列支的其他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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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、财政部门要定期对退役军人服

务保障体系建设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并自觉接受审

计、监察等部门监督。要加强资金预算绩效管理，建立健全全

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并强化对绩效评价过程和绩效评价结

果的监督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上海市财政局

2021 年 10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1年 10月 21日印发

（共印46份）


